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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入股的法律依据、税收优惠政

策和注意事项 



技术入股的定义 

 
• 《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  对技术入

股的定义 

• 财税〔2016〕101号              2016. 9.20发布 

• 三、对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施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 

• （四）技术成果投资入股，是指纳税人将
技术成果所有权让渡给被投资企业、取得
该企业股票（权）的行为。 

 

 



技术成果入股的法律依据 

• 2014公司法 

• 二十七条 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
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；但是
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

•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，核实财产，不得高估或者低
估作价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• 第二十八条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
资额。股东以货币出资的，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
银行开设的账户；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，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
移手续。 

• 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，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，还应当
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。 

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99861.htm


技术成果具体指什么 

 
• 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 财税〔2016〕

101号 

• （三）技术成果是指专利技术（含国防专
利）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
设计专有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生物医药新
品种，以及科技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局确定的其他技术成果。 

 
 

 

 

 

 



哪些技术成果可以技术入股？ 

• 专利权是知识产权一种，可以转移，可以入股 

• 非专利技术成果，没有登记备案。但是有新颖性
的，也可以技术入股。 

• 其他软著、集成电路图设计、新品种等等 

 



技术入股要注意什么 

• 股东同意（没有股东同意的技术入股没有意义） 

• 第二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 

• 公司名称和住所； 

• 公司经营范围； 

• 公司注册资本； 

•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； 

• 股东的出资方式、出资额和出资时间； 

•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、职权、议事规则； 

• 公司法定代表人； 

• 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• 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、盖章。 

 



技术入股要注意什么 

• 评估作价 

• 公司法规定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
作价，核实财产，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。法律
、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• 实际操作：作价入股的评估值一般略高于协议出
资金额，多出的金额入股企业做相应的会计处理
，记入资本公积。国企有特殊的规定的除外。 

• 权属必须是股东名下，公司其他股东同意。 

 

 



技术入股要注意什么 

• 所得税申报 
• 财税〔2016〕101号  9.20发布 

• 三、对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施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 

•   （一）企业或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，被投资
企业支付的对价全部为股票（权）的，企业或个人可选择继续按现行
有关税收政策执行，也可选择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。 

•   选择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政策的，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
，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，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，按股权转让收
入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。 

•   （二）企业或个人选择适用上述任一项政策，均允许被投资企业
按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时的评估值入账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摊销扣除。 



技术成果投资入股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备案表 

 纳税人名称（盖章）： 纳税人识别号： 申报所属期：____年度 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

（列至角分） 

行次 

投资企业信息 被投资企业信息 

备注 
技术成果

名称 

技术成果
类型 

技术成果
编号 

公允价值 计税基础 
取得股权
时间 

递延所得 
企业 

名称 

纳税
人识
别号 

主管税务机关 

与投资方是
否为关联企

业 

  1 2 3 4 5 6 7=4-5 8 9 10 11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谨声明：本人知悉并保证本表填报内容及所附证明材料真实、完整，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法律和行政责任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填表人： 填报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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